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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 

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 
 

 

 

  决    定    号 

 

 

 第 14192号 

  决    定    日 

 

2009年 10月 29日 

  发明创造名称  

 

耕整机（IZ-31型） 

  外观设计分类号 

 

15-03 

  无效宣告请求人 

 

广西万里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专  利  权  人 

 

广西汽牛农业机械有限公司 

  专    利    号 

 

200430118923.4 

  申    请    日 

 

 2004年 12月 10日 

  授 权 公 告 日 

 

 2005年 8月 24日 

  合 议 组 组 长 

 

 吴大章 

  主    审    员 

 

 王美芳 

  参    审    员 

 

雷婧 

  附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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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律  依  据 

 

 

专利法第二十三条 

  决 定 要 点： 

   本专利与在先设计 1、2、3的整体形状、各组成部分的形状均存在显著差异，对一般消

费者而言，这些差异对整体视觉效果具有显著的影响；在先设计 4 仅有一面正投影视图，

且多处部位为示意性表达，无法与本专利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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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由 

本无效宣告请求涉及国家知识产权局于 2005 年 8 月 24 日授权公告的 200430118923.4

号外观设计专利，使用该外观设计的产品名称是“耕整机（IZ-31 型）”，其申请日是 2004

年 12月 10日，原专利权人是覃远志，后于 2007 年 11 月 21 日变更为广西汽牛农业机械有

限公司。 

针对上述外观设计专利权（下称本专利），广西万里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下称请求人）

于 2009 年 7 月 9 日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无效宣告请求，其理由是本专利不符合专利法第

二十三条的规定。请求人提交了如下附件： 

附件 1：02327030.6 号中国外观设计专利的电子公开文本打印件共 2 页； 

附件 2：01336982.2 号中国外观设计专利的电子公开文本打印件共 4 页； 

附件 3：03342375.X 号中国外观设计专利的电子公开文本打印件共 7 页； 

附件 4：98208695.4 号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公报复印件共 2 页。 

请求人认为：本专利有柴油机、轮子、旋耕器和把手，后面有耙。附件 1 显示的外观设

计也有柴油机、轮子、旋耕器和把手，后面有耙；附件 2 显示的外观设计也有柴油机、轮子、

旋耕器和把手，后面有耙，旋耕机前部多一个引导轮；附件 3 显示的外观设计也有柴油机、

轮子、旋耕器和把手，旋耕机前部多一个引导轮。本专利与附件 1、2、3 显示的外观设计构

图基本相同，属于相近似的外观设计。 

专利复审委员会根据无效宣告请求审查程序的规定受理了该无效宣告请求，并于 2009

年 7 月 9 日将请求人的无效宣告请求文件转送专利权人，通知其在指定期限内陈述意见。 

专利权人于 2009 年 8 月 15 日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交意见陈述书。专利权人认为：附件

1 显示产品的耕作装置在变速箱的后方，而本专利的耕作装置位于前方；附件 2 显示产品的

耕作装置在变速箱两侧，没有驱动行走轮，变速箱前方有一个小轮子，这些特征与本专利的

不同；附件 3 显示产品没有本专利所具有的木耙，变速箱前方装有一个小轮子，旋转耕作装

置位于驱动行走轮和小轮子中间，这些特征与本专利不同；附件 4 显示产品没有本专利所具

有的木耙、驱动行走轮，且耕作装置位于在变速箱两侧。本专利与各附件显示的外观形状特

征没有冲突，应当维持本专利。 

专利复审委员会成立合议组对本案进行审理，并于 2009 年 8 月 25 日向双方当事人发出

口头审理通知书，定于 2009 年 10 月 13 日对本案进行口头审理。 

2009 年 8 月 27 日，专利复审委员会将上述专利权人提交的意见陈述书转送请求人，通

知其在指定期限内陈述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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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人于 2009 年 9 月 12 日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交意见陈述书。请求人坚持认为本专利

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 

口头审理如期举行，双方均委托代理人出席口头审理。专利权人对请求人所提交证据的

真实性没有异议。双方详细分析了本专利和各附件显示外观设计的异同之处，并坚持各自主

张。 

    在上述审理的基础上，合议组经合议，认为本案事实清楚，依法做出本审查决定。 

    二、决定的理由 

1. 法律依据 

基于请求人提出的无效宣告请求的理由，合议组依据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进行审

查。 

专利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应当同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出版物

上公开发表过或者国内公开使用过的外观设计不相同和不相近似，并不得与他人在先取得的

合法权利相冲突。 

2. 证据认定 

附件 1 为 02327030.6 号中国外观设计专利的电子公开文本打印件，使用该外观设计的

产品名称是“多功能耕整机”；附件 2 为 01336982.2 号中国外观设计专利的电子公开文本打

印件，使用该外观设计的产品名称是“小型旋耕机”；附件 3 为 03342375.X 号中国外观设计

专利的电子公开文本打印件，使用该外观设计的产品名称是“动力耕耘机”；附件 4 为

98208695.4 号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公报复印件，实用新型名称是“自走式自控微型旋耕机”。

经合议组核实，上述附件所示内容真实。附件 1 所示专利的公告日是 2002 年 12 月 25 日，

附件 2 所示专利的公告日是 2002 年 1 月 23 日，附件 3 所示专利的公告日是 2003 年 11 月

19 日，附件 4 所示专利的公告日是 2000 年 5 月 10 日，均早于本专利的申请日 2004 年 12

月 10 日，附件 1 至附件 4 属于在本专利申请日之前公开的公开出版物，均可以作为评价本

专利是否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证据。 

3. 外观设计对比 

附件 1 公开了一款多功能耕整机的外观设计（下称在先设计 1），附件 2 公开了一款小

型旋耕机的外观设计（下称在先设计 2），附件 3 公开了一款动力耕耘机的外观设计（下称

在先设计 3），附件 4 公开了一款自走式自控微型旋耕机的设计（下称在先设计 4），本专利

是耕整机的外观设计，各在先设计产品与本专利产品的用途相同，属于相同类别的产品，故

对本专利与各在先设计作如下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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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利的图片包括主视图、后视图、左视图、右视图、俯视图和立体图，简要说明记载

了“仰视图不易看到，省略仰视图。” 其所示产品包括动力装置、水泵连接装置、驱动轮、

旋耕器、把手和耙等装置。其中动力装置、水泵连接装置等位于主体的上部，行进轮、旋耕

器等位于主体下部，旋耕器位于驱动轮的前方，旋耕器和驱动轮的上方均有挡泥板；八字形

把手向主体后部上方延伸，耙则在两个驱动轮之间向后方延伸。（详见本专利附图） 

附件 1 公开了在先设计 1 的主视图、后视图、左视图、右视图、俯视图和三幅使用状

态参考图。其公开的产品由动力装置、行走轮、把手、产品前方下部的支脚及后部下方可置

换的旋耕器、耙等部件组成，动力装置设置较低，旋耕器位于驱动轮后方，整体布局前后狭

长。旋耕器只能与耙等其它耕作部件互为替换，不能同时安装。（详见在先设计 1 附图） 

附件 2 公开了在先设计 2 的主视图、后视图、左视图、右视图、俯视图、仰视图和立体

图。其公开的产品由动力装置、旋耕器、辅助行走轮、耙和把手等部件组成。旋耕器位于辅

助行进轮后方，辅助行进轮向前突出于主体，传动机构在主体上部向后突出，使得主体在侧

面较为倾斜。（详见在先设计 2 附图） 

附件 3 公开了在先设计 3 的主视图、后视图、左视图、右视图、俯视图、仰视图和立体

图。其公开的产品由动力装置、旋耕器、驱动轮、辅助行走轮和把手等部件组成。旋耕器位

于驱动轮和辅助行走轮之间，驱动轮上方有倾斜的支架与扶手相连，支架的上端与动力装置

的上沿平齐，主体在侧面较为倾斜。（详见在先设计 3 附图） 

附件 4 仅公开了在先设计 4 的一幅正投影视图，且多处部位为示意性表达，显示了产品

包括动力装置、旋耕器、把手等部件，旋耕器位于动力装置的下方，其前方还有一个轮，把

手向主体的后部上方延伸。（详见在先设计 4 附图） 

将本专利与在先设计 1 至在先设计 3 分别比较可以看出，均包括旋耕器、把手和动力

机构，但同时具有以下明显差异： 

（1）本专利与在先设计 1：二者的整体形状不同，从侧面看，本专利的主体部分较为

方正，而在先设计 1 的主体部分则前后狭长；二者包括的部件不同，在先设计 1 没有本专利

所具有挡泥板和水泵连接装置，比本专利多了驱动轮前方有“U”形支脚；本专利的旋耕器

和耙同时安装于产品上，而在先设计 1 的旋耕器只能与耙等其它耕作部件互为替换，不能同

时安装；二者的动力装置和旋耕器的具体形状均不相同。 

（2）本专利与在先设计 2：二者的整体形状不同，从侧面看，本专利的主体部分较为

方正，而在先设计 2 的主体侧面则较为倾斜；二者包括的部件不同，在先设计 2 没有本专利

所具有的驱动轮、挡泥板和水泵连接装置，但比本专利多出一个辅助行进轮；二者的动力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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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旋耕器和耙的具体形状均不相同。 

（3）本专利与在先设计 3：二者的整体形状不同，从侧面看，本专利的主体部分较为

方正，而在先设计 3 的主体侧面较为倾斜；二者包括的部件不同，在先设计 3 没有本专利所

具有的挡泥板、水泵连接装置和耙，但比本专利多出一个辅助行进轮和连接把手的支架；二

者的动力装置、旋耕器和驱动轮的具体形状均不相同。 

合议组认为：对一般消费者而言，本专利与在先设计 1、2、3 存在的上述明显差异对

其整体视觉效果具有显著的影响，因此本专利与在先设计 1、2、3 均属于不相同且不相近似

的外观设计。 

在先设计 4 只有一面正投影视图，且多处部位为示意性表达，仅表达了各部件的位置，

未清楚、完整地显示各部件的具体形状。合议组认为：无法将本专利与在先设计 4 进行比较，

更无法得出本专利与在先设计 4 相同或者相近似的结论。 

4.综上所述，请求人提交的所有证据均不能支持其无效宣告请求的理由。 

    三、决定 

    维持 200430118923.4号外观设计专利权有效。 

当事人对本决定不服的，可以根据专利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自收到本决定之日

起三个月内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根据该款的规定，一方当事人起诉后，另一方

当事人应当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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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视图                        后视图 

         

左视图                         右视图 

       

                 俯视图                        立体图 

本专利附图 

 

在先设计 1 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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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仰视图          后视图 

      

         右视图                    主视图                左视图 

     

                             俯视图              立体图 

 

 

在先设计 2 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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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设计 3 附图 

 

 

在先设计 4 附图 

 


